
附件

《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会费标准》

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

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4〕166 号文）、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国资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

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）规定，

我会为切实履行办会宗旨，为广大会员做好服务，保障协会

各项工作有序进行，拟修定本会会费收费标准如下：

一、会费收取档次及标准

会员档次设定 年会费（元） 备 注

普通会员 6000.00 享受协会提供的日常性普通服务

理事单位会员、普通会员

转高级会员
14000.00

普通会员如需享受高级会员服务，

按理事单位档位交纳会费。

理事单位转高级会员、常

务理事单位会员（自动属高级

会员）

22000.00
理事单位会员如需享受高级会员服

务,按常务理事单位会员档位交纳会费。

个人会员 400.00

个人会员即为我协会高级个人会员

（享受个人高级会员服务），会费由会

员本人承担，协会为其开具个人会员会

费专用收据。如自愿放弃高级会员服务

的，通过书面说明后可减半交纳会费。

二、会费交纳

（一）每年的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交费年

度，会员于每年 3 月底前交清当年会费，新入会的单位会员

在入会时一次性交纳当年会费；

（二）凡当年 6 月 30 日前（含 6 月 30 日）申请入会并

经审批通过的新会员，按全年交纳会费；凡于当年 6 月 30



日以后申请入会并经审批通过的新会员，按半年交纳当年会

费。

三、会费管理

（一）协会收取会员会费时，统一按规定使用贵州省财

政厅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；

（二）会员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本会

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；

（三）协会秘书处每年向理事会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定

期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议；

（四）根据协会《章程》第十八条（按新修订执行）规

定，“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行为或 1 年不交纳会费、不

参加本会活动的，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

名，并公告”。会员被除名退会后 2 年内不得再申请加入本

会，不得享有协会会员服务清单中服务内容的权益；对其自

愿再次提出入会申请的，应说明事由并补交前期所欠会费

（包含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），入会后按新会员档

次享有普通会员服务。如单位会员为协会理事、常务理事的，

被除名退会后对应的任职人员也不再担任理事、常务理事职

务；

（五）协会理事、常务理事在本年度 6 月 30 日前（含 6

月 30 日）辞去理事、常务理事职务或变更理事、常务理事

职务的，本年度会费上半年按原理事单位会员、常务理事单

位会员标准收取，下半年按普通会员或变更后职务标准收取；

6 月 30 日后辞去或变更职务的，全年按理事、常务理事会员

收取，以后年度按普通会员或变更后职务标准收取。本年度

新增的理事、常务理事，其对应单位会员会费从提任的下年



度开始按理事、常务理事会员标准收取；

（六）会员对协会有关工作特别贡献（包括协会领导机

构人员发挥贡献作用）的自愿交费不作为会员会费，纳入捐

赠范畴。

四、本标准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。


